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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关于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部分决议的独立意见 

 

致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作为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参加了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我们对本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方案”之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经营情况，公司 2017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方案

如下： 

2017 年度，计提坏账准备-644.55 万元，转回 2.31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坏账准备余额为 5,172.26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484.14 万元，核销/转销

2,910.01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5,695.12万元；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 0 万元，核销/转销 18.2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余额为 1,145.90 万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 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在建工程

减值准备余额为 1,622.76 万元。 

我们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的，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

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我们对本议案表示同意。 

二、关于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算之独立意见。 

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算具体如下： 

（一）2017 年度，公司发生销售商品类关联交易 78,637.80 万元、采购物

资类关联交易 38,984.94 万元、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 695.09 万元、接受劳务类

关联交易 3,798.40 万元、出租资产类关联交易 78.68 万元、租入资产类关联交

易 5,779.61万元、科研项目结算 11,856.60万元、设备采购类关联交易 1,911.50

万元、计量站受托管理费 40 万元（托管收入 173.22 万元）、受托管理中国航发

成发业务资产关联交易 782.46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 2017 年末余额 1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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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二）2018年关联交易预算为: 销售商品类关联交易 106,676.48 万元；采

购物资类关联交易 23,310.10 万元；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 384.84 万元；接受劳

务类关联交易 3,060.68 万元；出租资产类关联交易 79.05 万元；租入资产类关

联交易 7,527.27 万元；设备采购类关联交易 21.29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

156,000.00万元；计量站托管资产租赁费 40 万元；受托管理成发公司业务资产

关联交易 871.36万元（含税价）；子公司中国航发哈轴与哈轴制造土地交易事项，

置入土地价值 1,577.45 万元，置出土地价值 893.22万元，中国航发哈轴向哈轴

制造净支付 684.23 万元转让费用。 

我们认为，以上关联交易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价格，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持公

司经营业务稳定，且是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作出的，没有发现存

在损害交易各方利益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

表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我们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三、关于董事、监事、高管薪酬之独立意见。 

2017 年度，公司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与考核办法》

计算并发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或者津贴，共计发放董事、监事、高管薪酬

或者津贴 319.65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或者津贴标准充分考虑了公司经

营情况，体现了经营管理的绩效导向，有利于激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对以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表示同意。 

四、关于利润分配之独立意见。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7年 12月 31日普通股 330,129,36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分配红利 0.30 元(含税)，计 9,903,881.01 元；未分配利润 333,238,082.44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年度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鉴于公司处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产品生产前期投入较大；同时，随着各项生

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为实现公司转型升

级，本年度将继续开展生产、研发投入。因此，公司经营现金需求较大，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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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现金分红金额为当年归母净利润的 21.13%。相关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在 2018年内一次性投入。 

我们认为，本方案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和实际情况，切实保护了中小股东

的当前和长远利益，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号 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告〔2013〕4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指引》（上证公字〔2013〕1 号）、《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本利润分配

方案表示同意。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之独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为人民

币 40 万元整（含交通、住宿费用）；拟续聘中审众环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审计费为人民币 28万元整（含交通、住宿费用）。 

我们认为，中审众环能够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遵循了独立、客

观、公正的执业准则，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审计

工作要求，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审计报酬的确定公允合理。公司聘请

中审众环为公司 2018 年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不违反现行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我们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表示同意。 

六、关于对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人选进行程序性、合规性审核之独立意见。 

按照控股股东——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对各候选人任职资格审议并通过，本次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董事候选人为孙岩峰、杨育武、蒋富国、李红、熊奕、吴华，独立董

事候选人鲍卉芳、彭韶兵、王远飞。 

经审查，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被提名董事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任职资格及任职条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任职条

件同时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要求。 

我们认为，以上事项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业务稳定。我们对以上事项表示同意。 

※※※※※※※※※※※※※※※※※※※※※※※※※※※※※※※※※



 

 


